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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
 

转发省工信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 

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 

 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工业固废

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节能函〔2021〕31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对照文件要求认真组织符合相关要求的企业

开展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创建工作，指导企业编制申请报

告、提交相关附件材料，同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

行性进行初审并出具核实、推荐意见，于 5 月 20 日前将申请材

料（一式四份，并附电子光盘一份）连同审核推荐文件一并报送

市工信局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科，以便汇总报省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工业固废

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节能函〔2021〕31

号） 

     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1 年 4 月 21 日 

 

联系人：钟英        联系电话/传真：2274382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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